
关于进一步加强近期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各单位：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疫情防控常态化工作要求，结合当前

国内外疫情防控形势和学校实际情况，经研究，现就近期加

强我校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以下工作要求。

一、防控要求

1．全体师生员工非必要不前往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所在

地级市，确因特殊情况必须前往的，所在单位需报经总值班

室批准，方可出行。

2．从中高风险地区返宁的，应主动向所居社区和学校

报告，暂缓入校并按地方疫情防控要求自觉隔离。隔离结束

后，持 3日内核酸检测健康证明方可入校。往返疫情中高风

险所在地级市的，须持 3日内核酸检测健康证明再入校。

3．坚持“非必要不出境”原则，严控师生赴国（境）

外出访、旅游等。由国（境）外（除澳门外）返回的师生，

在疾控部门指定场所隔离 14天，再居家隔离 14天无异常后，

按规定程序申请审批后，持 3日内核酸和血清检测健康证明，

方可入校。

4．非必要不邀请有旅居疫情中高风险区所在地级市的

人员来校交流、办事，确有特殊需求的，须报总值班室审批。

二、工作要求

1．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执行防控要求，做好表率。

2．按疫情防控要求，严格做好校门进出管理，校外无

关人员及车辆一律不准入校。



3．严控师生群体性活动规模，做到少流动、少聚集。

坚持师生员工健康信息台账管理制度，实行“一人一档”动

态管理，坚持晨午晚自检和“日报告”“零报告”制度。

4．如有发热、干咳等症状的，应立即向学校和相关部

门报告，采取居家观察、就医排查或隔离措施，及时到定点

医疗机构就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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